
 

出口託收申請書 
外匯指定單位  

主

管
 

經

辦
 

日期：  

編號：  陽信銀行   台照  
  

茲簽發跟單匯票金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期限：□ 見票後  □ 發票後 
□

□
 從裝船日起

從裝船日後
     天或以     年     月     日為到期日 

並附下列單據： 

發      票 提      單 保  險  單 產 地 證 明 檢 驗 證 明 包  裝  單  

       

委託  貴行憑 □ D/A 承兌交單  □ D/P 付款交單 

經下列國外進口地代收銀行 付款人名稱及地址 
(如不指定，委由  貴行指定) 代收票據            [DRAWEE（NAME & ADDRESS）] 
  

並請囑代收銀行 

以 電 報  通    知 如遇付款人不承兌/不付款 寄單方式 

□ 已承兌/付款 

□ 不承兌/不付款 

 

□要  □不要  做成拒絕證書 
(費用由本公司負擔) 

□ AIRMAIL 
□ DHL 

 

代收(國外)銀行有關託收之各項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

就以上委託  貴行代收事項，本公司願遵守國際商會理事會決議案－1995 年釐訂之託收統一規則
(出版 522 號) (UNIFORM RULES FOR COLLECTIONS 1995 REVISION PUBLICATION NO.522) 

上述託收款項收妥後依： 

□ 原幣金額折換新台幣扣除各項費用後，撥入    □原幣金額扣除各項費用後，請撥入本公司設 
本公司設於貴行新台幣存款帳號：              於貴行外匯存款帳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口商： 部/分行

電  話： 主   管 核   章 

聯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 請  人 (請蓋原留印鑑 ) 

          A100-4-E312-1 


